
马关县公共资源交易现场不良行为

和黑名单管理办法（修订版）

政策解读

金厂镇人民政府



01.

02.

03.

04.

目录
制定依据及目的

不良行为和黑名单记录范围

不良行为及黑名单记录管理

附则



制定依据及目的

目      的：为进一步规范进入马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的公共资源交易

活动，促进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有序推进，依据公共资源交易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适用范围：在马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的涉及工程建设、政府采购、产权

及土地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相关责任主体，即：招标人（含采购人、出让人、

转让人等）、投标人（含供应商、意向受让方、竞买人等）、中介服务机构

（含招标代理机构、采购代理机构、拍卖机构等）、评标（评审）委员会（含

谈判小组、询价小组等）或其人员不良行为的记录、管理，适用本办法。

原      则：马关县公共资源交易不良行为和黑名单记录管理坚持依法依规、

客观公正、及时高效、信息共享的原则。



制定依据及目的

处置单位：马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对全县公共资源交易现场不良行为和

黑名单情形进行记录，并按要求将不良行为和黑名单情形记录报告马关县公共

资源交易管理局。马关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负责对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告

的不良行为和黑名单情形进行协调处置管理。



不良行为和黑名单记录范围

不良行为记录范围：

未按照招标（采购）文件法定程序组织开展开

标评标活动的；
1

未佩戴身份标识牌进入开评标区域的；2
开标期间，在开标区域高声喧哗、随意走动

等影响现场秩序的；
3

开标期间，未将通信工具关闭或设置为静

音的，未经允许在开标区域内使用通信工

具的；

4 进入评标区域未主动上交所携带的通讯、录音

或录像设备统一保管的；
5

专家未按相关规定配合工作人员进行身

份核验的；

6

线下临时抽取的专家，未在30分钟内到达

马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参与评标的；
7

评标结束后评标专家将评标资料带离评

标区域的；

8
9 开评标期间，干扰工作人员正常工作的；

1 0 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未按规定时限提请
退还保证金申请或无正当理由申请保证金
延期托管导致保证金沉淀滞留的；

1 1 违反法律法规，被行政主管部门列入
不良行为记录的



不良行为和黑名单记录范围

黑名单记录范围：

（一）评标期间，擅自使用通讯、录音或录像设备的；

（二）评标期间，发表具有倾向性、诱导性的见解或对其他评委的评审意见施加影响的；

（三）评标期间，非评标人员干预、阻挠评标委员会正常评标的；

（四）未经允许，评标期间擅自离开或提前退场的；

（五）向外界泄露评标内容及评标委员会成员对项目的评审情况的；

（六）从第一次被记录不良行为之日起，一个年度周期内不良行为记录达3次（含3次）以上的；

（七）因违反其他情形，造成严重后果的。



不良行为及黑名单记录管理

对在马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现不良行为记录的，按以下规定管理：

（一）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行为被记录1次的，由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对被记录人进行

约谈。

（二）从第一次被记录不良行为之日起，一个年度周期内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行为被记录2次的，3个月内不

得进入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交易活动，同时由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在全县范围

内通报。属中介超市内名录的，同步在中介超市进行记录。

对列入县内公共资源交易黑名单的，自列入黑名单之日起1年内，不得进入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交

易活动，同时由县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在全县范围内通报。

不良行为和黑名单管理到期后自行解除。



附则

①法律法规对不良行为记录和黑名单情形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上级出

台新的公共资源交易不良行为或黑名单管理相关规章制度或政策规定后，本办

法自动废止。

②本办法由马关县公共资源交易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

③本办法自2023年2月1日起施行。



谢 谢


